
1 
 

公司代码：601518                                                 公司简称：吉林高速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吉林高速 60151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向东 徐丽 

电话 0431-84664798     84622188 0431-84664798     84622188 

传真 0431-84664798     84622168 0431-84664798     84622168 

电子信箱 jlgs@jlgsgl.com jlgs@jlgsgl.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6,545,401,826.37 6,324,011,086.04 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56,798,822.53 2,505,331,238.76 2.0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977,958.61 86,460,558.29 120.88 

营业收入 339,668,589.77 263,542,474.52 2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929,600.16 104,457,245.40 -1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4,124,960.14 104,415,331.65 -9.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9 4.23 减少0.5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9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9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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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1,31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19 596,803,607 0 无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63 189,662,887 0 无   

北京蓝海泰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蓝海泰和 1 号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07 13,014,250 0 未知 

  

胡国宁 未知 0.40 4,830,086 0 未知   

阮文敏 未知 0.32 3,888,639 0 未知   

沈伟康 未知 0.23 2,750,000 0 未知   

王华建 未知 0.15 1,806,200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13 1,624,800 0 未知   

张东明 未知 0.13 1,560,400 0 未知   

郭洪志 未知 0.13 1,544,6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与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悉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变更日期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9,668,589.77 元，较上年同期 263,542,474.52 元增加

76,126,115.25元，增长了 28.89%，主要原因是：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是通行费收入，本期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长系长平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已于 2015年 10月 30日试通车，通行费收入逐步回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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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面完成工程各项收尾工作，上半年公司继续在安全生产、科学管理、资金监管、廉政建设等

重点方面和重点环节进行严格把控，保证了项目资金使用合法合规，同时也保证了工程质量，为项目

最终胜利竣工打下坚实基础。 

   公司紧紧抓住“十三五”规划的有利发展机遇，以提高管理水平和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为目标，不

断完善涵盖公司各管理层面、各业务领域和各管理环节的内控体系，有效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核心竞

争力不断增强，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公司呈现出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良好氛围。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39,668,589.77 263,542,474.52 28.89 

营业成本 95,098,546.73 74,048,177.88 28.43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27,406,637.41 38,139,929.65 -28.14 

财务费用 77,173,085.20 -653,826.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977,958.61 86,460,558.29 120.8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163,796.18 -417,607,438.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521,183.43 482,766,240.82 -79.80 

研发支出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本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是通行费收入，本期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系长平高速

公路改扩建工程已于 2015年 10月 30日试通车，通行费收入逐步回升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长系新增路产计提折旧导致，新增路产原因是

长平高速公路改扩建试通车后，将“在建工程”预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无。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半年按预算严格控制支出，

公司上下积极反浪费促节约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长平改扩建贷款利息所致，长平高

速试通车后公司停止了长期借款利息和应付债券利息资本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增长系公司本期开始筹

备现金待还公司债券。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减少系本期改扩建工程

处于收尾阶段，投资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减少系本期改扩建工程

贷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无。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为积极支持公司的持续发展，公司控股股东（以下简称吉高集团）在分立上市之初承诺：“在分立上市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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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选择适当时机依法、合规地将其拥有的高速公路等优质资产注入该公司，以增强其持续盈利能力”。根据交通运

输部《关于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注入问题的复函》（财资便字【2011】227 号）文件精神，交通运输部

暂停受理收费公路资产上市审批事项。直接导致原资产注入承诺无法如期履行。吉高集团就相关事项已向实际控

制人汇报，提请调整注资方案。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已向吉高集团下发了《向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注入资产

工作方案》，根据该工作方案，拟向公司注入长平高速公路沿线服务区和广告经营权等资产。吉高集团承诺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向公司注入相关资产工作。 

    根据吉高集团 2015 年 12 月 9 日来函，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发布了《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

项停牌公告》（临 2015-022 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10 日起停牌；并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发布了《吉林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继续停牌暨重大事项进展公告》（临 2015-023 号），确认本次公司重大事项为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在停牌期间，公司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2016 年 1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预案及相关议案，并于 2016 年 1 月 9 日披露了相关资料及公告。 

    2016 年 1 月 14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07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2016 年 1 月 22 日，公司对

《问询函》进行回复，并披露了《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修订后的《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 月 25 日开市起复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

牌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自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后至发出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前，将每月发布一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公告。公司已于 2016 年 2 月 4 日发布了《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进展公告》（临 2016-009 号）、2016 年 3 月 4 日发布了《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进展公告》（临 2016-010 号）、2016 年 4 月 1 日发布了《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进展公告》（临 2016-011 号）。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相关资料及公告。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并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披露了相关资料及公告。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更新后的<吉林

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补充 2015 年及 2016 年 1-3 月财务数据）>

及其摘要、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16 年 6 月 1 日披露了相关资料及公告。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1368 号），决定

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于 2016 年 7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161368 号），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

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由于涉及核查事项较多，相关资料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为切实稳妥地做好反馈意见的回复工作，保证申报

材料的完整性及数据的准确性，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与交易对方吉林省高速

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及相关中介机构审慎协商，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延期回复的申请，申请延

期 30 个工作日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做出书面回复，并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发

布了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的公告（临 2016-042

号）。截止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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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 2016 年上半年实现收入 339,668,589.77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6,126,115.25 元，上升 28.89%，

完成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计划 625,300,000.00 元的 54.32%；营业成本发生额为 95,098,546.73 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 21,050,368.85 元，上升 28.43%，完成年度营业成本计划 300,185,100.00 元的 31.68%。 

 

(4) 其他 

无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收费公路 339,668,589.77 95,093,270.29 72.00 28.89 28.42 0.1%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的说明 

公司本报告期，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上升 28.89%，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上升 28.42%，本期毛

利率与上期毛利率基本持平。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东北地区 339,668,589.77 28.89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的核心业务主要为交通基础设施的特许经营，本公司的经营区域位于吉林省，为连接北

部黑龙江省与南部中国内陆的重要省份，本公司所属的路段长平高速公路是东北三省相互联系的

重要路段。核心竞争力如下： 

1、高速公路资产优良 

目前，公司通行费收入主要来自于长平高速公路和长春绕城高速公路西北环。自 2012 年底开

工，经过 3 年的努力，公司对长平高速公路进行了改扩建，于 2015 年 10 月实现了双向八车道

的通行能力。得益于改扩建工程的提早谋划，公司获得了改扩建后的优良高速公路资产，双向八

车道的长平高速公路具有良好的通行条件，通行能力较改扩建之前有了数倍的增长，能够满足未

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社会不断增长的通行需求。公司主要路段的资产良好，盈利能力强，为公

司稳步拓展可持续发展空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产业政策优势 

    高速公路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通行费收入，而通行费收入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车流量的大小，

车流量的大小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景气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宏观来看，随着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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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发展，国家间、地区间、区域间经济交流是必然趋势。虽然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将会放

缓，从而影响到交通需求特别是货运需求的表现，但道路交通需求在经济增速放缓时仍具有一定

刚性；从微观来看，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资及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大。随着高速公路网络

的逐步完善、公路客货运输需求将逐步释放，另外，汽车保有量稳步提升是公路车流量增长的最

直接原因，区域内汽车保有量越高越适合发挥公路在中短途运输中的竞争优势，从而提高抵御其

他交通方式分流影响的能力。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无新增对外股权投资事项。 

(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委托贷款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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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

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2012 公司债 789,200,000.00  789,200,000.00 0  

合计 / 789,200,000.00  789,200,000.00 0 / 

公司募集的公司债具体使用情况见第九节：公司债券相关情况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4) 其他 

无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例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经 营 范 围 

长春高速公路有

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 20,000 63.80% 103,032.33 101,037.12 1,464.50 

投资、养护公路及公路收费，建

筑材料、金属材料、普通机械、

木材、五金、交电批发、零售 

吉林东高科技油

脂有限公司 
长春市 5,000 95% 6,826.52 -16,909.79 -146.27 

大豆植物油加工、大豆、豆油、

豆粕购销及储运 

吉林高速德诚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市 300 90% 363.84 291.51 4.56 

物业服务、国内劳务派遣、 自

用房屋租赁、仓储服务 

吉林省高速能源

有限公司 
公主岭市 3,000 

公 司 持 股 

80%，控股

子公司长春

高 速 持 股

20% 

3,519.76 2,929.76 -25.55 

新能源开发；项目投资；成 品

油存储、运输、销售；商 品批

发、零售；建筑材料制 造；生

物工程开发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收益情况 

长平改扩建工程 5,570,310,797.00 77.19% 164,549,044.35 4,299,956,235.11 在建项目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说明 

2012 年 6 月 29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关于吉林省四平(辽吉界)至长春高速公路改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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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基础[2012]1935 号)核准实施四平(辽吉界)至长春高速公路改扩建工

程。 

根据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交通运输部《关于四平(辽吉界)至长春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

的批复》(交公路发[2012]520 号)，四平(辽吉界)至长春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总概算核定

为 6,150,365,521 元(含建设期贷款利息 435,969,893 元)。 

根据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京哈高速公路四平至长春段改扩建工程两阶

段施工图设计的批复》（吉交审批函(2013)5 号）、《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京哈高速公路四平至长

春段改扩建工程机电工程两阶段施工图设计的批复》（吉交函(2014)116 号）、《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京哈高速公路四平至长春段改扩建工程管养及服务设施施工图设计的批复》（吉交函(2015)1

号）、《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京哈高速公路四平至长春段改扩建工程路基段声屏障基础及景观植

物保活设计变更的批复》（吉交函(2015)318 号），四平(辽吉界)至长春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预算合

计为 5,570,310,797 元。 

该改扩建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并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试通车。截止报告期末，该改扩建

项目部分附属工程（预算内）仍在实施，预计节约 5%-8%的项目预算资金。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无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无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将长春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吉林东高科技油脂有限公司、吉林高速德诚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和吉林省高速能源有限公司等 4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不适用  

 

 

                                                  副董事长：冯秀明 

                                                  2016年 8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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